
江苏建筑节能与建造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龙信建设集团专项基金建设细则

为进一步推进协同单位间的交流合作，根据协同单位龙信建设集团科研需求，

协同创新中心特设立龙信建设集团专项基金项目计划，具体建设细则如下：

一、项目发布与申报

1.1项目研究方向

龙信建设集团现承担的科研工作，主要包含国家级科研项目及企业内部核心

技术研发项目，本次龙信专项基金项目主要围绕这两个部分展开，具体研究内容

详见龙信建设集团专项基金项目指南。

1.2项目发布

龙信建设集团专项基金项目的发布工作由我校科技处和协同创新中心负责，

主要面向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中国矿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协同单位。由

这些单位的联络员负责向相关专业教师发布项目信息。

1.3项目申报及筛选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中国矿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协同单位相关专业

教师均可根据龙信建设集团专项基金项目指南的要求进行项目的申报，申报书统

一由协同创新中心接收，经科技处和协同创新中心初步筛选后推荐给龙信建设集

团，由龙信建设集团进行最后的评定，确定最终项目合作人员。项目采用双负责

人制度，龙信集团和项目承接单位各一人。

1.4项目签约

最终确定的项目承接团队派代表，由我校科技处和协同创新中心统一组织，

前往龙信建设集团进行项目合同的签订，涉密项目同时签订保密协议。

二、项目经费组成

2.1项目经费组成

龙信建设集团专项基金项目资金分为研究经费和奖励绩效两个部分。研究经

费由协同创新中心提供，立项后各项目单独建账。奖励绩效由龙信建设集团提供，

依据课题研究成果的完成对确定发放比例。

2.2科研经费的使用

协同创新中心为项目提供科研经费，经费主要用于项目研发过程中产生的差



旅费、论文版面费、专利申报费、实验材料费等研究费用。

2.3奖励绩效

龙信建设集团为项目提供奖励绩效，奖励绩效主要用于研发人员在龙信集团

研发期间的科研补助及成果认定后的团队奖励。

三、项目成果管理

3.1可公开成果

依据项目任务书的研究内容及任务，由科研基金资助完成的论文、论著、专

利、工法、研究报告、鉴定证书及申报成果时，除完成单位外，均需署名：龙信

建设集团（Longxin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Jiangsu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江苏建筑节能与建造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 JiangSu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Building Energy Saving and

Construct Technology）。

3.2企业涉密成果

企业涉密成果，知识产权归龙信建设集团所有。研究团队如需发表论文、申

报专利，需要得到龙信建设集团及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双授权。

四、项目验收标准

各项目研究团队需要完成项目任务书的任务指标，成果需满足龙信集团的研

究要求，经龙信建设集团认定后，根据完成度决定最终奖励绩效的发放比例，协

同创新中心统一组织验收。

五、管理办法

申请者请在阅读建设细则和项目指南后，按规定格式填写龙信建设集团专项

基金申请书，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前一式 4 份（A4 双面打印，左侧装订）报

送至协同创新中心办公室，同时通过 E-mail发送电子版本。

未尽事宜请参照《江苏建筑节能与建造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开发基金项目管理

办法（试行）》执行。

六、联系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王 东 电话/传真：0516-83996050

E-Mail：172509828@qq.com

通讯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学苑路 26 号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